
中共北海市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北办发[2018]70 号

中共北海市委办公室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修订《关于保障南珠养殖用海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

市辖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各部门，市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

各人民团体，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经市委、市人

民政府同意，现对《关于保障南珠养殖用海的指导意见》作如下修订：

将第三条第（三）点修订为：

“（三）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及资格审查

1．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

2．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资格审查：在听取珍珠协会、珍珠商

会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由市、县（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

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并报市振兴南珠产业办公室

备案。对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为法人的，还应审查其是否具有确



实的海水养殖经营范围及珍珠养殖销售记录；对投标申请人、竞买申

请人为自然人的，还应审查其是否已经取得养殖海域所在村委会出具

的珍珠养殖证明”。

现将修订后的《关于保障南珠养殖用海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共北海市委办公室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25 日



关于保障南珠养殖用海的指导意见

（2018 年 7 月修订）

为贯彻落实《中共北海市委员会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振兴南

珠产业的意见》（北发[2017]15 号）精神，保障南珠养殖用海，防止出

现海域使用中的不良竞争、恶意用海以及扰乱南珠产业市场秩序，影

响南珠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对本市辖区内南珠养殖用海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目标

指导和规范南珠养殖用海申请、办理、监督管理等工作，保障投

资发展南珠产业的企业和珠农能依法依规获取海域使用权，维护南珠

养殖的长期稳定，积极推动南珠产业发展，争取到 2020 年，南珠产量

恢复到 1000 千克以上，培育一批南珠产业龙头企业。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不填海

严格执行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推进生态立市的行动方案》

中关于加强海岸沙滩保护的有关要求。坚持专海专用，加强对海岸生

态的保护，保障南珠养殖用海不被侵扰破坏，专用海域不得用于与南

珠养殖功能不兼容的用海。

（二）保障南珠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

遵循绿色、科学、公开、依法的原则，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

资源。



三、规范用海，提升政府对海域资源的宏观调控能力

（一）确定海域用途为南珠养殖用海

南珠养殖用海规划内的海域用途为南珠养殖用海。未经批准，竞

买人获得海域使用权后不得擅自改变专用海区养殖南珠的用途，不得

转让、出租、抵押海域使用权。如擅自改变的，则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

（二）科学编制出让方案

由市、县（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负责编制出让

方案。出让方案应严格按照功能区域确定的海域用途、面积、界址、

海域使用条件、竞买人资格、海域使用期限、履约保证金额度、出让

起始价、海域使用金缴纳方式、监管要求等内容编制。经征求同级有

关部门意见后，报有审批权限的人民政府审批后施行。

（三）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资格求及资格审查

1.投标申请人、竟买申请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

2．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资格审查：在听取珍珠协会、珍珠商

会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由市、县（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并报市振兴南珠产业办公室备案。对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为

法人的，还应审查其是否具有确实的海水养殖经营范围及珍珠养殖销

售记录；对投标申请人、竞买申请人为自然人的，还应审查其是否已

经取得养殖海域所在村委会出具的珍珠养殖证明。

3．在本市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投标或竞买：



(1)因竞买人原因造成海域闲置一年以上的；

(2)近两年内在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活动中有恶意竞投和弃

标行为的；

(3)存在欠缴海域使用金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合理确定每宗海域出让面积

各标的海域出让面积可按照大户和个体户的需求划定。个体户的

养殖面积每宗可划定为 50～100 亩之间，大户养殖面积每宗可划定为

500～1000 亩之间。

（五）养殖指标要求

竞买人自获得海域使用权后的 5 个月内，应开展和完成南珠养殖

放养等工作。

自获取海域使用证后的第三年起，南珠平均单产（素珠不计算）

应超过 0.15 千克/亩/年或三年内养殖投资额应不得低于 3000 元/亩。

如达不到上述要求的，由批准该海域使用权的人民政府根据相关法律

处置，并限制以后参加南珠养殖用海竞买。

市振兴南珠产业办公室安排专项资金，聘请社会专业机构，对海

域使用权人的南珠养殖指标进行核定，为专用海区管理提供依据。

（六）海域使用期限

辖区政府可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经市振兴南珠产业领导小组同

意，合理设置出让年限，但出让年限不得超过 15 年（法律规定的养殖

用海最高年限）。



（七）出让起始价和履约保证金

出让起始价应参考评估价格确定。履约保证金数额由县（区）政

府研究确定。为避免出现恶意竞争，履约保证金缴交数额不得低于出

让起始价的 50%。

（八）海域使用金缴纳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海域有

偿使用，海域使用金可一次性缴纳或分年度缴纳。海域使用权出让合

同中应明确缴纳方式。

（九）编制出让文件

出让文件以“宗海”为单位，应包括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或者

挂牌出让的公告、投标或竞买须知、海域位置图（宗海图）、海域使用

条件、标书或者竞买申请书、《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出让活动实

施人应根据政府批复的出让方案内容编制出让文件，不得私自设置竞

买门槛影响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

四、加强监督管理，保护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非

法用海行为

（一）依法依规及时清理拆除浅海滩涂违法围、占海设施。由县

（区）政府、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按照职能分工，对南珠养殖用海规

划范围内的非法围海、占海设施进行摸底调查，并依法进行清除整治。

（二）县（区）政府、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要加强养殖用海的执

法检查工作，积极开展养殖用海专项联合执法检查活动，坚决打击非

法养殖行为。



（三）县（区）政府、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要对已批准的南珠养

殖用海项目进行监管，监督海域使用权人是否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开展

南珠养殖活动，并做好海洋环境和生态保护工作。

（四）对圈海霸海或参与恶意竞拍的企业或个人建立黑名单制度。

黑名单由各县区政府、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确定。对列入黑名单的企

业和个人：1．由各县区政府、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通过电视、广播、

网络、报纸等媒体对行为人进行曝光，利用社会力量对不良用海行为

进行监督和牵制；2．行为人 2 年内不得参与任何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活动和申请用海活动；3．黑名单库信息执行资源共享，向各类社

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

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开放。

五、健全保障措施

（一）坚决贯彻落实好“银滩向东一直延伸到铁山港沿海的海滩

是北海的无价之宝，今后发展也坚决不要填埋侵占”的精神，由海洋

与渔业、规划、发展改革、北部湾办、旅游发展、交通运输、海事等

单位，按照相关职能，调整好相应的专项规划和区划功能，制定好相

应的政策措施，沟通协调，抓好落实。

（二）《北海市南珠养殖用海规划方案》（北政发[2017]30 号）是

本指导意见的主体内容之一，经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南珠养殖

专用海区，依法依规审批海域使用权，并对适合养殖南珠的区域建立

南珠养殖保护制度，保护南珠生态环境。

（三）健全县（区）政府海洋执法监察和渔政渔监队伍。辖区政



府根据职能，尽快充实配齐海洋执法监察和渔政渔监队伍，切实履行

好海洋、滩涂执法监察职责，充分发挥辖区海洋、渔政监察大队的作

用，落实好日常的巡查执法职能，维护好辖区良好的用海秩序。

（四）强化海洋环境监测职能。按国家环境监测相关要求，充实

配齐市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的人员编制，保障监测预报工作正常开展。

同时，建立县（区）级环境监测机构，以加强对沿海乡镇海域和海洋

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确保为今后南珠养殖产业提供有效及时的海洋信

息服务保障。

中共北海市委办公室 2018 年 7月 26 日印发


